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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油 市 三 合
镇 四 川 九 红
教 学 设 备 有
限公司，严重
违 规 排 入 废
水、废 气 ，噪
声大。环保部
门 将 其 关 停
后，又偷偷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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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油 工 业 园 区 纪
工委对九红公司负责
人敬秋平进行约谈。

经调查,问题属实。
（一）关于“严重违规排入废水、废气，噪声大”问题，该公司有彰明、工业园区两个厂区。由于彰明厂区存在未办理环评手续等问题，8月3日，江

油市环保局、江油市科工局和彰明镇人民政府会同江油供电公司对彰明厂区实施了断电措施，彰明厂区的废气主要来源为焊接烟尘、抛丸粉尘、喷
塑粉尘、固化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废水为生活污水（生产工序无废水产生）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围农田施肥；噪声源主要来自剪板机、切割机、
冲压机、空压机等。该厂区处于停产状态，无法对废气和噪声进行监测，生活污水存在清运不及时溢出到农排沟的现象。工业园区厂于2013年取得
了江油市环境保护局环评的批复，主要从事实木家具和教学设备生产。生产废气主要有备料及机加工粉尘和喷漆房废气，污染因子主要为颗粒物、
甲苯、二甲苯和非甲烷总烃，粉尘由各产尘点进行负压收集，经中央除尘器（布袋收尘）处理后，15米排气筒排放；非甲烷总烃等有机废气经漆房水
帘幕布过滤，活性炭吸附，15米排气筒排放。生产废水为喷漆过程中采用水帘幕布对漆雾进行吸收，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进入
园区污水管网，经江油市环保局和工业园区相关人员现场核查，没有发现废水排放口。噪声主要由设备运行产生。四川五森检测有限公司8月24日
对该厂排气筒的颗粒物、甲苯、二甲苯和非甲烷总烃，厂界非甲烷总烃监测值为 1.49 mg/m3（限值 4.0 mg/m3），噪声昼间 55.9dB（A）（限值 65 dB

（A））。工业园区厂区废气、噪声达标排放，生产过程中无废水，生活污水经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因此举报人反映的严重违规排入废水、废气，
噪声大问题属实。（二）关于“环保部门将其关停后，又偷偷生产”问题。8月3日相关部门对彰明厂区实施断电措施后，该公司私自搭接生活抽水泵
的动力电源进行了治理改造工作和部分产品组装（主要动用设备为交流焊机2台，金属切割机1台，金属剪板机1台，冲床1台及课桌椅安装所用电
动工具）。工业园区厂区未被责令关停，所以不存在偷偷生产行为。综上，存在偷偷生产的行为属实。

江油市环保局、科工局、工业园区、教体文广新局和彰明镇等相关单位工作人
员，通过查看现场、查阅资料和进行监测等形式，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核实。

（一）责成江油市科工局责令九红公司彰明厂区立即改正私拉乱接行为。
（二）责成彰明镇、江油市科工局制定巡查方案，加强巡查，在未取得环评备案手

续并经验收合格情况下有生产行为立即制止并依法处理。责成江油市环保局督促九
红公司对彰明厂区按备案环评的要求完善环保设施，取得备案手续并经验收合格后
方可恢复生产。责成江油市环保局在九红公司彰明厂区复产后对废气、噪声进行监
测，发现有超标排放等环境违法行为，立即立案查处。

（三）责成江油市工业园区、江油市环保局、彰明镇进一步加大对九红公司监管
力度，督促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应急措施，定期开展环境安全应急演练，定期开
展自行检测，及时掌握污染物排放情况，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定期公布环境保护设施
运行情况和污染物排放情况。（四）鉴于九红公司断电后存在私搭乱接、偷偷生产的
行为，经研究决定，责令江油工业园区纪工委对九红公司负责人敬秋平进行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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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 阳 市
盐亭县两河
镇 6 社 有 一
养猪场养了
600 头猪，无
排污设施，臭
气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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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一）“两河镇6组有一养殖场养殖了600头猪，无排污设施”问题。经镇村干部逐村排查，全镇所有村（居）的6组无生猪养殖场，且全镇没有规

模600头的养猪场。该镇年出栏规模较大（200头以上）的养殖场有丁家湾养殖场和欣欣生猪养殖场两家，均建有标准的排污管网以及沼气池和沉
淀池。盐亭县丁家湾生猪养殖场建有标准化圈舍1000平方米、沼气池30立方米、沉淀池300立方米、排污管道和渠系1000米左右等设施，该场产
生的粪污通过排污管网进入沼气池，沉淀发酵处理后由污水泵（含杂质搅动刀片）提升至沉淀池，再由分管网排出供农作物耕作使用，无粪污外溢
现象。盐亭县欣欣生猪养殖场建有标准化圈舍1000平方米左右，建有沼气池30立方米、沉淀池150立方米、排污管道和渠系300米左右、堆粪池

（有遮雨棚）100立方米等设施。该场产生的粪污通过排污管网进入沼气池，沉淀发酵处理后由污水泵（含杂质搅动刀片）提升至沉淀池，干稀分离
后再由分管网排出供农作物耕作使用，干粪在堆粪池发酵后运入田间作肥料，无粪污外溢现象。不属实。（二）“臭气扰民”问题。经过对丁家湾生猪
养殖场和欣欣生猪养殖场现场查看，该问题属实。这两个生猪养殖场均存在常年生猪存栏量超过其沼气池收纳能力的问题，实际排泄物超过沼气
池承载能力，排泄物发酵不充分，导致产生了臭气扰民。属实。

本案由盐亭县政府党组成员马小平牵头包案，县农牧局、县环保局、两河镇政
府等单位为责任单位。（一）整治养猪场周边环境。2017年8月21日，两河镇政府已
督促两家生猪养殖户对养猪场周边环境卫生进行了整治。（责任单位：两河镇环保
办 责任人：廖伦伟）（二）实行减量化养殖。根据盐亭县人民政府《关于<盐亭县畜
禽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适宜养殖区划定方案>的通知》（盐府办发〔2017〕105
号），欣欣生猪养殖场及丁家湾生猪养殖场所建地区不在禁养区范围内。根据养殖
户的现有设施条件和发展意愿，该县要求丁家湾养殖场和欣欣生猪养殖场减少存
栏数，在2017年9月30日前存栏量减至200头以下；2017年10月30日前存栏量控
制在150头以下。（责任单位：两河镇人民政府；责任人：许志伟）

（三）加强养殖环境监控。2017 年 8 月 30 日前，两河镇畜牧站为两个养殖场
制定场内及周边环境标准，指导业主增加圈舍冲洗次数，确保排泄物及时全部
进入化粪池，不污染当地空气。9 月 30 日前，指导两个养殖场建成生态养殖示范
场，在全镇推广。

两河镇党委研究
决定，对镇江社区党
支部、白虎村党支部
在全镇范围内进行了
通报批评；对镇江社
区 党 支 部 书 记 许 中
强、白虎村党支部书
记谢安泽进行了提醒
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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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城区丽景
花城旁边的
樊华大桥减
速带设置不
合 要 求 ，噪
声 严 重 扰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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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现场调查，市民反映的问题属实。
经调查查明：樊华大桥东桥头引桥位置行车噪音的主要声源有两处，一是水泥路基实体减速带二根（宽30厘米、厚3.5厘米）；二是嵌入式钢板

材质雨污水排水篦子一套（宽80厘米）。两处设施基本横贯道路机非车道全段，凡遇车辆通过时，在碾轧震荡过程中产生的噪音问题较为突出。

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德溥带领该局交警支队陈蒙原支队长、邓伟副支队长，信
访处古明泉处长，以及交警支队秩序科、工程设施大队、直属一大队负责人会同市
环保局固废中心主任李波，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并迅速进行了整
改。启动了两项整改措施：一是拆除了2根水泥路基实体减速带，截至8月22日已
拆除并处理完毕，处理后于8月24日完成了在引桥由西向东下行车道铺设2组符
合国标规范要求的橡胶减速梗；二是优化了樊华大桥交通组织管理，增设了桥面
限速、减速提示等交通标志，8月24日下午已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8月25日市目
督办到现场进行了检查核实。市公安局已协调市环保局对信访问题整改处进行噪
音监测，如噪音监测结果超标，将继续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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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城区荷花
东街 39 号桂
园雅居小区
1 楼 路 宜 嘉
园茶园搭建
厨房，油烟扰
民；1期B2栋
无油烟管道，
油烟直排室
外影响居民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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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情况属实。
（一）路宜嘉园茶园厨房油烟扰民问题。市城管局对该茶园 2-6 楼共 8 户业主进行走访，其中，5 户业主表示，“路宜嘉园茶园”每天午餐、晚

餐时段都会产生油烟，给自己的生活造成影响和干扰；有 3 户业主表示未感受到油烟干扰。（二）桂园雅居小区无油烟管道造成油烟直排问题。
经现场查看，走访周边住户，桂园雅居小区 1 期 B2 栋确实未建有油烟专用通道。目前，该栋住户油烟均为户外直排。

案件由绵阳市城管执法支队专职副支队长吴明见担任包案领导，绵阳市城
管执法支队牵头负责。（一）路宜嘉园茶园厨房油烟扰民问题整改情况。市城管局
对该茶园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茶园对厨房油烟设备彻底清洗，并将厨
房灶具规模从 3 个炉灶减至 1 个炉灶，已于 8 月 24 日整改完成。由四川新瑞鑫检
测服务有限公司对“路宜嘉园茶园”实施油烟监测，预计于 8 月 31 日出具油烟监
测报告。届时，如监测结果达标，将责成该茶园在原有设备基础上再加装1台油烟
净化器，采取二次净化方式；如监测结果超标，将责成该茶园更换新油烟设备并
再次监测，直至达标排放。（责任单位：绵阳市城管执法支队，责任人：曾旬。整改
时限：2017 年 9 月 15 日前）。（二）桂园雅居小区无油烟管道造成直排问题整改情
况。经绵阳市城建档案馆对其项目竣工验收资料查询。桂园雅居小区1期B2栋未
配套设立专用烟道。市城管局将“桂园雅居1期项目在设计修建时期（1999-2000
年），国家、省、市并无相关规定要求住宅项目必须设置专用油烟通道，本项目设
计符合当时的规范要求，并通过了相关部门的图纸审查及工程竣工验收”的情
况，向小区业主做好解释工作，小区业主表示理解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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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城区西山
东路 18 号粮
贸大楼小区
因地下管网
设置问题导
致污水倒灌
小区，严重影
响小区居民
生活，多年来
屡次投诉未
果，希望彻底
解决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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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2017年 8 月27日

本案包案领导为三台县政府副县长文远，责任部门为三台县潼川镇人民政府。
1.噪音扰民问题整改措施。三台县城管执法局要求在营业期间提醒顾客不得

大声喧哗，同时给予行政处罚。2.三台县环保部门及时监测噪音，鼓风机噪声超标
已于8月22日完成（责任部门：三台县环保局，责任人：张中钰）。

2.餐厨废水肆意排放问题整改措施。责令在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前停止营
业。指导完善餐厨废弃物处置协议，规范餐厨废弃物处理台账，已于8月21日完成。
三台县食药工质部门于15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罚决定（责任部门：三台县食药工质
局，责任人：曾荣洪）。要求清理下水道，随时冲洗周边地面。要求在9月5日前修建餐
厨废水隔油过滤池，做好油水分离（责任部门：三台县住建局，责任人：何国宴）。

潼 川 镇 党 委 已
责成草堂社区两委
作出书面检讨。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绵 阳 市
三 台 县 潼 川
镇学林路 107
号的“麻麻鱼
府饭店”，噪
声扰民，餐厨
废 水 肆 意 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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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类型

行政
区域

经查，情况属实。
1.噪音扰民问题。“麻麻鱼府饭店”每天营业时间为中午11点至下午2点、下午5点至晚上12点。经走访周边住户，该店营业期间确有食客大声

喧哗情况，经三台县环保部门监测，其厨房鼓风机噪音超标，存在噪音扰民现象。2.餐厨废水肆意排放问题。“麻麻鱼府饭店”的潲水、过滤废油交由
三台县景胜利再生资源回收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回收，食物残渣作为城市生活垃圾进行清运，清洗餐具及食材废水排入下水道，未发现餐厨废水肆
意排放现象。但现场核实中发现该店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尚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二是餐厨废弃物虽按规定进行处理，但无餐厨废弃物处置
协议及处置台账；三是该饭店处于老旧小区，下水道封闭性不强，存在异味；四是油污废水直接排入城市污水管网。

序
号

调查核实情况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绵阳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14 批 2017年 8 月 27日）

市住建局副局长袁文，市市政设施维护中心主任杜逊、副主任王南，涪城区住建局副局长罗武等同志立即到投诉地点现场查勘，对信访件中
涉及的事项进行了现场核实。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经调查核实，西山东路 18 号粮贸大楼 1 号楼整栋建筑地势较低，室外高程比周边建筑及市政道路低 0.8-1.0 米；由于近期连降暴雨，西山东路
附 18 号子云·四季阳光小区化粪池内水位升高，导致污水倒灌西山东路 18 号粮贸大楼小区；街面市政管网经排查，存在部分管网沉降变形过水
截面变小，排污不畅，超正常排放时长导致积水。

市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袁文包案，以市市政设施维护中心、涪城区人民政
府、涪城区住建局、工区街道办等部门为责任单位，

1.应急处理措施。临时排水：8月21日上午，绵阳市市政设施维护中心、市消防
支队、涪城区住建局等部门立即抽调吸污泵进行抽排，消除路面积水，保障小区居
民生活不受影响；管道疏通：8月21日上午9点起，绵阳市市政设施维护中心、涪城
区住建局配合，组织人员对该小区及关联的市政管道进行排查，利用专业疏通车
辆对小区及关联排水管道进行疏通；管道更换：8月21日晚上8点起，对疏通中发
现的沉降变形管道进行开挖，更换新管道。截至24日，已完成西山东路18号污水
管道的开挖及更换工作，另一处开挖点西山东路附18号外正在加快实施。

2.下步工作措施。涪城区已按专家咨询意见完成了初步方案设计，同时征得1号
楼绝大多数住户同意。现该项目由涪城区住建局牵头(责任人:李雄），绵阳富城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责任人：魏良浩）。预计9月10日前完成方案及施工图设
计；10月15日前完成排水管道铺设，10月30日前完成提升泵的采购、安装、调试。

绵阳市石
桥铺飞云中街
1 号文泉西海
岸小区，1楼售
楼 部 改 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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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实，举报属实。
收到群众举报后，绵阳市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符峻烽带领高新区城管执法分局、高新区安全生产和市场监督管理局人员赶赴现场调查核

实。“茂轩特色餐饮店”正在装修，产生一定噪声，未产生油烟。

包案领导：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符峻烽，责任单位：高新区城管执法分局。针
对噪音扰民问题，执法人员在调查核实后，随即向“茂轩特色餐饮店”下发限期
改正通知书，要求商家严格控制装修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装修时间为早上
8 点至 12 点，下午 2 点至 6 点。周末、法定假日暂停施工。在装修施工期间，区城
管执法分局将加强巡查和监管，直至装修结束。“茂轩特色餐饮店”在装修的同
时，将对油烟管道以及油烟净化设备进行整体改装，新采购的油烟净化设备具
备合格证以及出厂检测报告,预计 8 月 31 日前安装完毕。整体装修完成，重新
营业大约在 9 月 20 日。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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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举报该问题属实。该养殖场位于盐亭县毛公乡铁垭村2组，不处于禁养区。（一）关于“绵阳市盐亭县毛公乡铁垭村养殖肉鸡规模太
大”问题。经核查，举报该问题属实。举报为肉鸡养殖，实为蛋鸡养殖。该公司商品蛋鸡场4幢，种鸡舍7幢，共计11幢10000㎡，存栏种蛋鸡6万
套，商品蛋鸡14余万只，共计20余万只。（二）关于“每天将鸡粪与病死鸡焚烧直接排放”问题。经现场核查：一是2017年7月21日以前该公司病
死鸡通过焚烧炉处理，病死鸡焚烧直接排放废气问题属实。二是该养殖公司种蛋鸡场粪污通过第三方用罐车运输至异地处理；商品蛋鸡场内
有通过发酵床进行厌氧发酵生产成有机肥进行循环利用，反映鸡粪焚烧直接排放问题不属实。（三）关于“将鸡粪排泄物直接排入梓江河”问
题。经调查，该反映问题不属实。该公司种蛋鸡场粪污通过第三方用罐车运输至异地处理。商品蛋鸡场内有通过发酵床进行厌氧发酵生产成有
机肥进行循环利用。场区内严格雨污分离，储液池、生活污水处理池、化尸池、发酵床、分装处理场均防渗漏处理且运行良好；病死鸡无害化处
理等均记录完整，粪肥去向明确，现场没有粪污直接排入梓江河现象。（四）关于“空气长期污染”问题。经现场核查，问题属实。通过实地考察，
并对周边农户调查走访，此前的确存在粪污臭气，影响周边居民生活。2017年8月16日经市、县两级人民政府查办，企业采取整改措施后，周边
空气质量已经明显好转。通过第三方“四川名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现场检测，养殖场周边大气质量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表一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

此案由绵阳市副市长经大忠同志负责包案，市农业局作为责任部门牵头
办理，盐亭县人民政府配合。整改措施：一是“每天将病死鸡焚烧直接排放”
问题的处置措施。该公司已按前期制定的《盐亭县嫘祖禽业养殖有限责任
公司养殖场污染综合治理整改方案》要求，与盐亭县坤昇食品有限公司签
定病死鸡无害化处理合同，将病死鸡委托给盐亭县坤昇食品有限公司进行
无害化处理。

二是关于“空气长期污染”问题的处置措施。该公司已与鹤壁市博龙畜牧机
械有限公司签订鸡粪罐式发酵处理设备合同，对现有有机肥处理设施实行改造
提升，改现有有机肥槽式厌氧发酵方式为大罐式耗氧粪污处理，有效控制对周
边农户的影响，设备安装调试工作于10月底前完成。三是公司负责对散装有机
肥装袋外运销售，毛公乡政府负责监督核实；四是该公司负责长期在鸡粪中加
施除臭剂降低臭味；四是毛公乡畜牧兽医站加强对养殖场监管，公司负责建立
好养殖档案、粪污处理记录、病死鸡无害化处理记录和污染治理整改日志，加强
养殖场环境卫生管理。

是

盐 亭 县 农 牧 局
毛公乡畜牧兽医站
在嫘祖禽业养殖有
限责任公司粪污治
理指导上存在不到
位，污染治理尤其是
臭气治理效果不好，
8 月 20 日，县农业和
畜牧局党组研究决
定，给予盐亭县农业
和畜牧局毛公乡畜
牧兽医站站长范伟
同志通报批评。


